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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C_80_E5_BD_B1_E5_c61_646448.htm 实行分税制是市场经

济国家的一般惯例。市场竞争要求财力相对分散，而宏观调

控又要求财力相对集中，这种集中与分散的关系问题，反映

到财政管理体制上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与分

权的关系问题。从历史上看，每个国家在其市场经济发展的

过程中都曾遇到过这个问题，都曾经过了反复的探讨和实践

；从现状看，不论采取什么形式的市场经济的国家，一般都

是采用分税制的办法来解决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的。 分

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一种财政管理体制。

实行分税制，要求按照税种实现“三分”：即分权、分税、

分管。所以，分税制实质上就是为了有效的处理中央政府和

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通过划分税权，将税收按

照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有时还有共享税)两大税类进

行管理而形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

辑们 分税制的实施，既是一国政府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的需

要，是一国以法治税思想在财政、税收制度建设方面的体现

，又是一个国家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在税收管理方面的体现

，也是一国财政管理体制在税收方面的体现。 实行分税制后

，税种和各税种形成的税收收入分别按照立法、管理和使用

支配权，形成了中央税和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其中

：中央税是指税种的立法权、课税权和税款的使用权归属于

中央政府的一类税收，地方税是指立法权、课税权和税款的

使用权归属于地方政府的一类税收。税款收入按照管理体制



分别入库，分别支配，分别管理。中央税归中央政府管理和

支配，地方税归地方政府管理的支配。来源：考试大 在税收

实践中，某些税种的收入并不一定完全归属于中央或地方政

府，而且按照一定的比例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进行分配

，收入共享，从而出现共享税类。一般来说，共享税是指税

种的立法权归中央政府(或上级地方政府)、上下两级政府分

别征收、管理，并各自享有一定比例使用权的一类税种。共

享税的决定性划分标准不是立法权，也不是征收管理权，而

是税款所有(支配)权，是按照税款归属标准进行的划分。 分

税制的真正涵义在于中央与地方财政自收自支、自求平衡。

当今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

一般都实行了分税制。至于实行什么模式的分税制，则取决

于三个因素，即政治历史、经济体制、以及各自遵循的经济

理论。我国正在推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制，虽然由于种

种原因尚不够彻底和完善，但是，把过去实行的财政大包干

管理体制改为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不仅初步理顺了国家与

地方的关系，而且调整了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一)分税制

的实质 分税制的实质主要表现为：按照税种划分税权，分级

管理。其中，税权是政府管理涉税事宜的所有权利的统称，

主要包括税法立法权、司法权和执法权。其中，执法权主要

包括税收组织征收管理权、税款所有权(支配权)。分税制就

是要将这些税权(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在中央及地方政

府间进行分配。所以，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实质，就是通

过对不同税种的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

进行分配，以求实现事权同财权的统一。来源：考试大 一般

来说，完善的分税制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事



权自主地决定所辖的税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权根据自

己的事权自主决定税法的立法、司法、执法事宜；划归地方

政府征管的地方税税种，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地决定立法、开征、停征、减税、免税，确定税率和征收范

围。 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正确划分立法权是首要问题

。换句话说，实行分税制，必须保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

享有一定的、独立的税收立法权。能否独立行使立法权，是

确定分税制能否成立的关键。如果作为分税制一方的政府没

有税法的独立立法权限，分税制就不能确立。这是因为分税

制要求不同级次的政府都具有立法主体地位和资格，如果不

具备此种法律主体资格和地位，不能独立地进行税收立法，

“分税制”就失去了真实内容，就变成了一种变相的收入分

成办法和税收分级管理办法，成了一种与财政包干、超额分

成和按照税种划分收入级次、分级入库的财政管理体制同类

的财政管理体制，成了一种按照既定的财政管理权限分别指

定有关部门(一个部门或多个部门)负责征收、管理的财政管

理体制，没有实质内容的变化。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分税制

如果不以立法权为核心标准，则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

的税收管理体制均可称为分税制。所以，在确定分税制的完

善程度时，税收立法权的划分是关键，司法权、征管权和归

属权的划分和如何划分则是次要的；或者说税收立法权是决

定分税制能否成立的决定因素，而司法权、征管权和归属权

则是非决定因素。因此，立法权不下放的分税制所能解决的

问题只是税收的征收管理问题，不属于需要设置两套机构才

能实现的财政管理体制的管理范围。 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

制，正确界定立法权的优先权也是首要问题。尽管实行分税



制，要求中央和地方都有立法权。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央税

收立法权的行使优先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地方的税收立法

权必须服从于中央的税收立法权，地方税法不能同中央税法

有相悖之处。这也是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所必须注意的

一个方面。 (二)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划分原则来源：考试大 划

分中央税与地方税，主要是根据财权与事权相适应的原则进

行的。即：把需要由全国统一管理、影响全国性的商品流通

和税源集中、收入较大的税种划为中央税，税权(立法权、司

法权、执法权)均归中央；把与地方资源、经济状况联系比较

紧密，对全国性商品生产和流通影响小或没有影响，税源比

较分散的税种划为地方税，税权归地方；把一些税源具有普

遍性、但征管难度较大的税种划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立法

权归中央，司法权和执法权可归中央也可归地方。 中央税与

地方税的划分，对于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

系和税收分配关系，对于加强税制建设有着特殊的含意。其

意义主要表现在：通过税收立法权、司法权和执法权在不同

级政府之间的划分和让渡，能够体现出一国政府的行政管理

方式、法制建设程度、民主建设程度、财政管理体制和税收

管理体制的科学化程度。 (三)分税制的依据 分税制得以确立

的依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以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为依

据。 政府行使事权，必须有相应的财力保障和政策工具。实

行分税制，应当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让地方政府拥有

一定的税权，拥有法定的固定收入来源和财力保障。因此，

应当根据权责对等的原则，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制，中央

税由中央立法，地方税由地方参照中央税立法，中央政府和

地方政府对中央税和地方税分别管理，分别征收，分别使用



。 2.以各类税种的自身特征为依据。 分税制要以税种自身的

特征为依据来划分税种的归属级次。在税种设置合理的前提

下，原则上应把收入大、对国民经济调控功能较强、与维护

国家主权关系紧密、宜于中央集中掌握和征收管理的税种或

税源划为中央税，把宜于发挥地方优势、税源分散不宜统一

征收管理的税种或税源划为地方税；把征收面宽、与生产和

流通直接相联系、税源波动较大、征管难度大、收入弹性大

的税种划为中央地方共享税。这种以税种特性为依据划分中

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的方法，有利于加强税收的

征收管理和强化税收功能。 3.以加强和方便税收征管为依据

。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分税制作为一种税收管理制度

，其税种的划分，应方便税务机关进行征管和纳税人履行纳

税义务。 (四)国际上常见的分税制类型 从世界各国分税制的

情况来看，目前国际上常见的分税制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 1.分税级次为两级和两级以上的分税制类型。 根据分配级

次的不同，分税制类型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中央政府与地

方政府两级分税制，一种是中央政府、州(省、自治区、直辖

市)政府、县(府、郡、自治州、盟、旗)政府三级分税制。 2.

完善程度为彻底型和不彻底型的分税制类型。 在各国税收实

践中，实行分税制的国家基本上可划分为彻底分税制与不彻

底分税制两种形式。采集者退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